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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27号——石油天然气开采》应用指南 

一、矿区的划分 

矿区，是指企业进行油气开采活动所划分的区域或独立的开发单元。矿区的划分是计

提油气资产折耗、进行减值测试等的基础。矿区的划分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一个油气藏可作为一个矿区； 

（二）若干相临且地质构造或储层条件相同或相近的油气藏可作为一个矿区； 

（三）一个独立集输计量系统为一个矿区； 

（四）一个大的油气藏分为几个独立集输系统并分别进行计量的，可分为几个矿区； 

（五）采用重大新型采油技术并实行工业化推广的区域可作为一个矿区； 

（六）在同一地理区域内不得将分属不同国家的作业区划分在同一个矿区或矿区组

内。 

二、钻井勘探支出的处理 

采用成果法根据本准则第十三、十四和十五条规定，对于钻井勘探支出的资本化应当

采用成果法，即只有发现了探明经济可采储量的钻井勘探支出才能资本化，结转为井及相

关设施成本，否则计入当期损益。 

三、油气资产及其折耗 

（一）油气资产，是指油气开采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井及相关设施和矿区权益。油气

资产属于递耗资产。递耗资产是指通过开采、采伐、利用而逐渐耗竭，以致无法恢复或难

以恢复、更新或按原样重置的自然资源，如矿藏等。开采油气所必需的辅助设备和设施

（如房屋、机器等），作为一般固定资产管理，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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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油气资产的折耗，是指油气资产随着当期开发进展而逐渐转移到所开采产品

（油气）成本中的价值。本准则第六条和第二十一条规定，企业应当采用产量法或年限平

均法对油气资产计提折耗。 

1．产量法，又称单位产量法。该方法是以单位产量为基础对探明矿区权益的取得成本

和井及相关设施成本计提折耗。采用该方法对油气资产计提折耗时，矿区权益应以探明经

济可采储量为基础，井及相关设施以探明已开发经济可采储量为基础。 

2．年限平均法，又称直线法。该方法将油气资产成本均衡地分摊到各会计期间。采用

该方法计算的每期油气资产折耗金额相等。企业采用的油气资产折耗方法，一经确定，不

得随意变更。 

未探明矿区权益不计提折耗。 

四、弃置义务 

根据本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在确认井及相关设施成本时，弃置义务应当以矿区为基

础进行预计，主要涉及井及相关设施的弃置、拆移、填埋、清理和恢复生态环境等所发生

的支出。 

五、未探明矿区权益的减值 

根据本准则第七条（二）规定，未探明矿区权益应当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减值测试。按

照单个矿区进行减值测试的，其公允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应当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公允

价值，减记的金额确认为油气资产减值损失；按照矿区组进行减值测试并计提减值准备

的，确认的减值损失不分摊至单个矿区权益的账面价值。 

 


